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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招股章程載有多項「前瞻性」陳述。例如「相信」、「預期」、「預料」、「估計」、「未來」、
「有意」、「或會」、「應該」、「計劃」、「應會」、「將會」、「尋求」、「旨在」、「繼續」、「預計」及
「將」，採用前述詞語的否定涵義或其他類似陳述，均屬前瞻性陳述。 閣下不應過分依賴任何
前瞻性陳述。儘管本集團相信編製相關前瞻性陳述的假設屬合理，惟該等假設可能驗證為不正
確，閣下切勿過於依賴該等陳述。本招股章程的前瞻性陳述包括（但不限於）與下列各項有關之
陳述：

‧ 本集團的目標及策略與實施該等策略所採取的各種措施；

‧ 本集團未來業務發展、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；

‧ 本地及全球金融市場的預期增長及變化；

‧ 預測收入、溢利、盈利及其他估計財務資料；

‧ 本集團日後獲取市場份額的能力；

‧ 本集團與客戶及供應商維持穩固關係的能力；

‧ 本集團計劃所得款項用途；及

‧ 政府關於金融行業的政策。

本招股章程所載前瞻性陳述受有關本集團業務及業務環境的風險、不明朗因素及假設影
響。該等陳述反映本集團目前對未來事件的觀點，而並非對未來業績的保證。本集團實際經營
業績可能因眾多因素的影響而與前瞻性陳述所載資料大相徑庭，包括（但不限於）下列各項：

• 中藥產品及保健服務市場的競爭；

• 本集團推出新產品以迎合顧客需求及偏好的能力；

• 本集團的生產能力；

• 與母集團及本集團合作夥伴的關係；

• 中國及非中國市場的經濟狀況；

• 本集團的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。

除法律及創業板上市規則所規定外，無論基於新增資料、未來事件或其他原因，本集團
概無責任公開更新或修訂本招股章程所載任何前瞻性陳述。此警告聲明適用於本招股章程全部
前瞻性陳述。


